

啟示錄3:20
很多信徒相信禱告會對我們有益、有幫助，但往往知識與實踐當中有一大鴻溝。
有人認為禱告是迷信，正如拜偶像的人品神一般，又或是心理寄託而已。但「人定勝天」故禱告已不再重要。

甚至教會的禱告會也成了點綴品，有總聊勝於無好。

禱告是什麼？「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啟 3:20

禱告乃是讓耶穌進入我們內心中。今天不是我們禱告感動了主，乃是主感動我們去禱告。我們的禱告乃是主叩我們心門的結果。

「他們尚未求告，我就應允；正說話的時候，我就垂聽。」賽65:24

神感動我們去禱告乃是藉著我們的禱告去領受那些已為我們預備好了的恩典。神用各樣恩典環繞我們，只要我們將內心打開便能領受那豐盛的恩典，並不是我們的禱告吸引耶穌進入我們的內心，乃是主耶穌願意主動與我們有交往，只要我們不阻擋祂，祂便會進來。「與我們一同坐席」坐席乃表示有密切而快樂的關係，所以禱告是使我們與神有密切交往。

禱告乃是神給我們莫大的恩典，因為不論是達官貴人、販夫走卒、才高八斗、目不識丁、白髮老叟、黃口小兒，神均會聽他們誠心禱告，故此禱告不單是心靈乃是意志，我們願否親近神。

聖經中一個例子可以給我們啟迪 (民 21:4-9)。以色列人因路難行而埋怨神結果被火蛇咬，不少人因此死亡。但摩西代求神憐憫，但並不是使所有人得救，乃是「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製造一條火蛇，掛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就活了。」民 21:8-9  神要求他們仰望銅蛇 － 這命令是「恩典命令」－只要人願意聽從這命令便可以得救。他們得救與否乃在乎他們願意仰望否？

當我們向主禱告、仰望祂，我們便會體會到神是常在我們身旁、叩我們的心門要進來與我們坐席。

禱告乃是我們愛神表現
透過讀經神向我們講說話。

透過禱告我們向神講說話。我們向神傾心吐意與神建立更深關係。

禱告乃是我們愛人表現
禱告表示我們確實在關心及愛別人，亦是順從愛人如己的誡命方法之一。

愛－不是一宗交易，因為最純真、高尚的愛乃是施出、不求回報，我們若懇切為人禱告是最偉大愛心的表現，因為那是沒有矯飾、虛張聲勢之愛，在我們私底下靜靜的將肢體需要告訴神，讓神管理幫助。別人的重擔亦成為我們心中的牽掛，越愛一個人便越會為那人禱告，但當然我們絕不能以禱告取代我們由愛心而發出的行動，禱告乃是支持與引發、引導這些行動。

禱告是愛教會的表現

禱告是教會成長的要素「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滅絕這國，卻找不著一個。」結22:30   神昔日在動盪的世代中尋找可以堵塞破口的人。同樣今天神也在這世代中找這樣的人。

今天教會事工的發展並不如世俗工作般單靠宣傳、禱告、不同花款便可吸引人，乃是需要愛心禱告去支持在禱告中記念教會，牧者的需要上是教會成長要素。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弗 6:19 

  「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儆醒感恩。」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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